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明细表

纳税人识别号：

海关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所属期：   年   月      金额单位：元至角分、美元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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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纳税人名称：
企业填表人：

财务负责人：

企业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基层国税分局（所、科）意见：
经办人：

负责人：

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县（市、区）国家税务局意见：
经办人：

科（股）长

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 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本表一式四联，纳税人留存一联，资料中装订一联，基层国税分局（所、科）和县（市、区）国家税务局各留存一联。

填表说明：

应按当期出口单证（含当期出口单证齐全或不齐情况）和前期出口当期收齐单证等两种情况分别填报，对单证不齐无法填报的项目暂不填写，并在“单证不齐标志”或“单证齐全标志”栏内做相应标志。

（一）表头项目填写规则：

1．纳税人识别号：纳税人在国税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取得的编号；

2．海关代码：纳税人在主管海关办理《自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明书》取得的10位编号，无进出权企业不填；

3．企业名称：纳税人名称的全称；

4．所属期：本次申报数据所属的年月；

5．企业类型：根据实际分别填写外贸企业、生产企业。

（二）表体项目填写规则：

1．序号：填写四位流水号，当序号大于9999时，可以填写A001，A002，……英文字母A加数字组合。

2．出口发票号：企业外销货物出口发票号码。

3．出口报关单号：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联）右上角的9位海关统一编号+0+2位项号，共12位。

4．代理证明号：委托出口时取得的受托方开具的《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》编号。

5．出口核销单号：出口收汇核销单的编号。

6．出口日期：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出口日期。

7．商品代码：按出口报关单的商品代码填写，若该商品有国家税务总局扩充代码，则按扩充代码填写，即税率库中的基本商品代码。

8．商品名称：应按商品税率库中该商品代码对应的名称填写，或按商品实际名称填写。

9．计量单位：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第一计量单位。

10．出口数量：按实际出口数量或申报出口退税的数量填写。

11．美元离岸价：当报关单的成交方式为FOB时，与报关单总价相同；为其它价格条件成交的，应扣除国外运保费。

12．人民币离岸价：按外汇人民币牌价将美元离岸价换算后的人民币离岸价。

13．征收率：增值税法定征收率，商业性小规模纳税人为4；生产性小规模纳税人为6。

14．应免税额：应免增值税税额=第12栏/（1+第13栏）*第13栏。

15．单位税额：从量定额征收消费税应税消费品的单位税额。

16．征收率：从价定率征收消费税应税出口货物的消费税适用税率。

17．应免税额：应免消费税税额=第10栏*第15栏+第12栏/（1+第13栏）*第16栏。

18．单证不齐标志：缺少报关单的填列B，缺少核销单的填列H，缺少代理证明的填列D，缺少两单以上的，同时填列两个以上对应字母。

19．备注：属前期出口当期收齐单证的情况，须注明原申报年月和序号。

注：基层国税分局经办人为税收管理员，负责人为科（所）长，县（市、区）国税局经办人为税政部门接单初审岗，负责人为分管局长。


